中共苏州市委老干部局

苏委老〔2013〕25号


关于开展第二届“十佳敬老好儿女”

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区委老干部局，苏州工业园区组织人事局；市委各部委办局、市各委办局、各人民团体、各大专院校和直属单位老干部工作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，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，充分发挥家庭成员服务离休干部的重要作用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市离休干部家庭中开展第二届“十佳敬老好儿女”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及条件

评选对象：离休干部子女，包括儿媳、女婿。已获第一届“十佳敬老好儿女”荣誉的，不再参评。
评选条件：遵纪守法，爱党爱国，与长辈相处融洽；家庭和睦，长幼和谐，处理家庭关系出色；家风正，孝德好，为离休干部安度晚年创造良好环境条件事迹感人；常年侍奉多病、瘫痪离休干部，任劳任怨，受群众称赞；等等。

二、评选方法

1．由离休干部服务单位、社区、离休干部本人等，将离休干部子女尊老敬老先进事迹上报苏州市委老干部局；

2．苏州市委老干部局组织人员对事迹材料进行综合测评，产生30名“敬老好儿女”候选人；

3．将“敬老好儿女”候选人事迹材料登报、上网、电台宣传，发动群众参与投票；

4．根据得票情况，产生第二届“十佳敬老好儿女”人选，报局务会研究确定；其余20名为“优秀敬老好儿女”。

三、评选工作要求

1．开展离休干部“十佳敬老好儿女”评选是离休干部居家养老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，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深入发动。

2．上报的“敬老好儿女”申报材料，要提供不少于1000字的书面先进事迹材料，并填写申报表，材料要求生动、具体、真实、简明（有条件的可摄制录像带或刻制光盘同时上报）。电子表格可于市委老干部局网站公告公示栏下载http://www.lgbj.suzhou.gov.cn/index.asp。

3．申报材料一式三份，需加盖单位或离休干部所在社区公章。

4．申报材料于7月31日前报苏州市委老干部局办公室。联系人：邵建清、张毅，联系电话：65231975、65224820，邮箱：zhangyi84@163.com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“十佳敬老好儿女”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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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“十佳敬老好儿女”申报表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年  龄
	

	政 治 面 貌
	
	单位或地址
	

	离休干部姓名
	
	所在单位
	

	先     进      事      迹
	


	先    进    事    迹
	

	推荐单位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	老干部局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。事迹材料可另附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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